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及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优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依据《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发〔2017〕44号）、《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技术转移机构是指为实现和加速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各类服务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及其内设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中技术经理人是指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管理、咨询等作用，从事成果挖掘、培育、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

第四条  北京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实行登记制，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自愿进行登记。

第五条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北京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的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场办）在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领导下，负责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的登记及相关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区科技管理部门将促进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的发展纳入本地区的科技管理工作中，为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及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二章  技术转移机构登记

第七条  申请登记的技术转移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一）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工作。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具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

（三）有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人员。

（四）有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

（五）业务范围涵盖下列一项或多项：

1.对技术信息的搜集、筛选、分析、加工。

2.技术转让与技术代理。

3.技术集成与二次开发。

4.提供小试、中试、工程化、概念验证、技术标准、测试分析。

5.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评估、技术培训、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运营、技术招标代理、技术投融资、技术孵化等服务。

6.提供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网络等建设及运营服务。

7.促进国际技术转移合作，积极开展国际间技术转移活动。

8.其他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活动。

第八条  技术转移机构登记的流程。

（一）技术转移机构登录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如实填报登记信息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确认信息填报及附件上传无误后，系统内提交。

（二）市场办对技术转移机构登记信息进行形式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审核，审核通过的，予以登记，进入技术转移机构库。对于申报材料不齐全的，告知申报单位需要补正的内容；对于逾期未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以及经审核认定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将不予通过，并告知申报单位。

（三）在技术转移机构库的技术转移机构，每年在管理系统中填报技术转移业务开展情况及相关信息。

（四）在技术转移机构库的技术转移机构发生与登记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应3个月内在管理系统中提交信息变更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章  技术经理人登记

第九条  申请登记的技术经理人应具备的条件。

（一）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工作。

（二）具有1年及以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工作经历。

（三）参与促成1项及以上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地。

第十条  技术经理人由所在技术转移机构申请登记，所在技术转移机构未申请登记或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也可以由具备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专业服务能力的技术经理人直接申请登记，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不在登记范围。

第十一条  技术经理人登记的流程。

（一）技术转移机构申请登记时，一并提交本单位符合条件的技术经理人信息；申请人申请登记时，登录管理系统，如实填报登记信息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确认信息填报及附件上传无误后，系统内提交。

（二）市场办对申请人登记信息进行形式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审核，审核通过的，予以登记，进入技术经理人人才库。对于申报材料不齐全的，将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对于逾期未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以及经审核认定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将不予通过，并告知申请人。

（三）在技术经理人人才库的技术经理人，每年在管理系统中填报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业务开展情况及相关信息。

（四）在技术经理人人才库的技术经理人发生与登记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应3个月内在管理系统中提交信息变更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

第四章  规范与促进

第十二条  技术转移机构库及技术经理人人才库实施动态管理，在库的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将被清退。

（一）在申请登记和入库管理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严重失信、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经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连续2年未按规定填报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业务开展情况及相关信息的。

（三）在从事的技术转移活动过程中，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构成犯罪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清退决定应当自作出之日起在10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清退的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并说明清退理由。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对清退决定如有异议，可自收到决定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被清退的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

第十三条  推动技术转移领域标准化建设，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技术转移标准研究和制定，引导技术转移机构及从业人员规范化发展。

第十四条  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培育，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技术经理人专业培训、交流对接与赋能提升，促进技术转移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第十五条  对于推动重大项目成果在京转化落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经理人，符合条件的，将其纳入市区人才支持政策体系予以重点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京科发〔2022〕13号)同时废止。

